以下为在中国长期居住的日本人的中国配偶申请短期滞在签证（一次、两次、数次）的对象人员及所需材料。各份材料均应在发行后3个月内（材料上如标有有效期，则应在有效期内提交）提交。（作为日本人的特别养子或者养子以外日本人的子女（没有日本国籍）的签证申请，详情请事先和本馆咨询。）
1.对象人员
（1）与在中国国内居住的日本人（不包括无签证及持有有效期未满6个月停留资格的人员）婚姻状况存续且原则上与日本人同居的中国配偶。
（2）若有去过日本的经历，且在日本停留期间，未违反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等日本国的法律。
※不满足以上条件且不能提供以下材料者，请按一般探亲访友形式申请签证。申请数次签证时，必须能确认夫妻结婚一年以上，与日本人正在同居，且申请人有一次以上的赴日经历。

2.签证有效期
（1）一次签证的有效期是“3个月”停留天数分为“15天”、“30天”、“90天”三种，由我馆根据情况决定。
（2）数次签证的有效期是“一年”（也有可能是3年），停留天数是“90天”。关于有效期，由我馆通过审查决定。
　　
3.所需要提交的材料
a. 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
      （1） 签证申请表(PDF)
      （2）　护照原件及复印件一份
      （3）　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复印件
      （4）　居住证或暂住证等居住证明（只限于户口不属于当地管辖区域内的申请）
      （5）　数次签证申请理由书（仅限申请数次签证时提交）
b. 日本人配偶需提交的材料
      （1）　护照复印件（包括首页、签证页、居留许可页、出入境记录页）
          注：护照上的记录应能够确认其在中国停留1年以上。
      （2）　户籍謄本（发行后3个月内、书面上能确认户主为该日本人配偶和申请人有婚姻事实）
c. 申请人或日本人配偶需提交的材料
      （1）　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的在职证明等能证明在职的材料
      （2）　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的所得证明等能证明收入所得的材料

费用：单次545元人民币/人（含145元签证费，400元代办服务费）（签证费为日本制定，可随政策和汇率浮动）

        
申请方法
申请者将纸质资料准备完成后，由本人亲自递交到四川省外事服务中心办证窗口，谢绝中介代办。
咨询电话：（028）84335209
邮箱：visajp@126.com 
地址：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100号四川省外事办公室2楼办证大厅11-12号窗口）

 
提交申请材料时的注意事项
■提交的材料原则上不予返还。如果有必须返还的原本，请一定做上标记并提交复印件。
■根据具体内容可能要求提交追加材料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提交要求发布一定时间内不能按时提交材料的话，需手写撤销签证申请书。
 
其他注意事项
■申请材料不完整的情况将不受理签证申请。另外，即使申请材料准备完整也有拒签的可能存在。
■签证的出签时间一般需要10个工作日，根据申请者在不同情况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，所以请大家提前申请。
■拒签的情况下，关于拒签的理由领事馆一概不予回答。另外，如果签证被拒签，除去不同访日目的和人道主义紧急事由外，6个月之内将不受理相同访日目的的签证申请。

